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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 113 年度自行研究成果摘要表 

計 畫 名 稱 逾期未辦理繼承登記之探討 

期 程 自 113 年 1月 1日至 113 年 10 月 31 日 

經 費 無 

緣 起 與 目 

的 

新北市為臺灣人口數最高之地區，截至

2024 年 8月止，人口數已來到 4,044,518

人，人口數多，故辦理不動產登記之需求也

高。新北市瑞芳地政事務所為審查繼承登記

案為大宗，民眾申請繼承登記案件數量每年

增加，但每年逾期未辦理繼承登記案件量卻

也屢創新高。 

土地法第 73條之 1於 111 年 5月 31 日

經立法院三讀通過修正，確立地政機關處理

逾期未辦理繼承登記案件時，除依法辦理公

告之外，並應以書面通知繼承人，有助於繼

承人充分得知資訊，並保障人民財產權。 

本計畫目的，在觀察土地法修法後，對民

眾造成之影響，並透過問卷及探訪，了解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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眾對於逾期未辦理繼承登記相關法規之了解

程度，探討政府機關在法規下，可以給予民

眾何種幫助。 

方法與過程 一、 問卷調查 

本所於清明節至墓園服務時，發放問卷

填寫，了解民眾對於繼承登記的理解程

度及可能遇到的困難。 

二、 深入探訪 

於 112 年度列冊管理滿 15年之逾期未辦

理繼承登記移請國產署標售案件中，挑

選被繼承人所遺土地及建物標的，實際

拜訪當地民眾，了解逾期未辦理繼承登

記原因及提供協助。 

研究發現 

及建議 

本所發現不動產繼承登記對於一般民

眾來說屬於專業問題，不敢觸碰；且常遇

繼承人不合、失蹤、出國等問題，民眾觀

念認為無法找到所有繼承人即無法辦理繼

承，導致愈來愈多逾期未辦理繼承登記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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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。建議政府單位應加強宣導未辦理繼承

登記之影響及辦理繼承登記之方法；也期

望能有更多對於逾期未辦理繼承登記之不

動產解套方法。 

備 註 無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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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、緣起 

「繼承，因被繼承人死亡而開始。」、「繼承人自繼承開始

時，除民法另有規定外，承受被繼承人財產上之一切權利、義

務。」為民法第 1147 條及第 1148 條規定，因繼承是被繼承人

死亡而開始，不像買賣為雙方訂立契約而產生，而是法律事

實，導致民眾對於繼承登記觀念薄弱，認為可以不用特別辦理

土地登記，使民眾權益受損。 

土地法有五大立法目的：平均地權、健全地籍、正確地

價、地盡其利及地利共享。國家土地政策圍繞土地法而策劃，

在民眾權益及經濟目的間尋找平衡，雖然繼承為事實，但導致

土地使用降低而危害國家經濟更為重大，而立有土地法第 73 條

之 1，督促民眾辦理繼承登記同時，並促進土地合理利用及有

關土地政策之推展。 

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於 111 年 5 月 31 日經立法院三讀通過

修正，確立地政機關處理逾期未辦理繼承登記案件時，除依法

辦理公告之外，並應以書面通知繼承人，有助於繼承人充分得

知資訊，並保障人民財產權。 

新北市為臺灣人口數最高之地區，辦理不動產登記需求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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高，新北市瑞芳地政事務所（下稱本所）為審查繼承登記案件

為大宗，民眾申請繼承登記案件數量每年增加，但每年逾期未

辦理繼承登記案件量卻也屢創新高。為探討土地法第 73 條之 1

修正後對民眾影響，而有本次研究計畫。 

貳、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

一、立法意旨 

(一) 按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 第 1  項規定得由地政機關代

管未辦繼承登記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者，其立法目的在

防止繼承人逾期怠於申辦繼承登記。(88 年判字第 3900 

號) 

(二) 繼承登記的目的在儘速確定每個繼承人的權利範圍，倘

時間拖延過久，各人的權利範圍未能確定，容易造成使

用上及權利上之糾紛，再加上繼承如分散各地或又再次

發生繼承情形，勢必造成繼承人的增加，使不動產的權

屬關係更加複雜，使用或處分上更容易產生糾紛。列冊

管理之目的，依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之立法意旨乃是為督

促繼承人儘速辦理繼承登記，以使地籍資料與實際情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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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符，並兼以保障繼承人法定取得之權益。 

(三) 逾期未辦理繼承登記而執行列冊管理，或移送國有財產

署標售只是一種手段，係基於維護土地資源使地籍資料

完整並促進土地合理利用及有關土地政策之推展。土地

法第七十三條之一規定土地或建築改良物自繼承開始之

日起，如逾期未辦繼承登記，經地政機關列冊管理滿十

五年，仍未辦理登記者，即移請國有財產局公開標售，

繼承人得按法定應繼分就標售金額向國有財產局申請提

領價金，逾十年未提領者，即歸屬國庫。如經標售五次

仍未標出者，即登記為國有，自登記完畢之日起十年

內，原繼承人得檢附證明文件就其法定應繼分按該土地

或建築改良物第五次標售底標分算發給之。 

二、修法重點 

(一)法條 

「土地或建築改良物，自繼承開始之日起逾一年

未辦理繼承登記者，經該管直轄市或縣市地政機關查

明後，應即公告繼承人於三個月內聲請登記，並以書

面通知繼承人；逾期仍未聲請者，得由地政機關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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列冊管理。但有不可歸責於聲請人之事由，其期間應

予扣除。」 

「前項列冊管理期間為十五年，逾期仍未聲請登記

者，由地政機關書面通知繼承人及將該土地或建築改良

物清冊移請財政部國有財產署公開標售。繼承人占有或

第三人占有無合法使用權者，於標售後喪失其占有之權

利；土地或建築改良物租賃期間超過五年者，於標售後

以五年為限。」 

依第二項規定標售土地或建築改良物前應公告三個

月，繼承人、合法使用人或其他共有人就其使用範圍依

序有優先購買權。但優先購買權人未於決標後三十日內

表示優先購買者，其優先購買權視為放棄。標售所得之

價款應於國庫設立專戶儲存，繼承人得依其法定應繼分

領取。逾十年無繼承人申請提領該價款者，歸屬國庫。 

第二項標售之土地或建築改良物無人應買或應買人

所出最高價未達標售之最低價額者，由財政部國有財產

署定期再標售，於再行標售時，財政部國有財產署應酌

減拍賣最低價額，酌減數額不得逾百分之二十。經五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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標售而未標出者，登記為國有並準用第二項後段喪失占

有權及租賃期限之規定。自登記完畢之日起十年內，原

權利人得檢附證明文件按其法定應繼分，向財政部國有

財產署申請就第四項專戶提撥發給價金；經審查無誤，

公告九十日期滿無人異議時，按該土地或建築改良物第

五次標售底價分算發給之。 

（二）修法 

 111 年 5 月 31 日修正後之土地法第 73 條之

1 第 1 項，可以看出，政府為保障民眾權益，不只

辦理公告，而是要求地政機關以「書面」通知繼承

人辦理登記。查實務上，繼承人或代位繼承人無法

主動得知繼承發生之情況並非罕見，難以期待繼承

人自繼承開始之日起一年內即可辦妥相關繼承遺產

之登記，包括土地或建築改良物之繼承登記，現行

法規定之地方政府公告，充其量僅生公示效力，卻

難以達到催告之效果。業將對繼承人之通知，列入

主管機關實施公告之技術性及細節性事項，以達到

督促繼承人盡速完成前開繼承財產之效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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惟現行地政機關人力不足，無法通知每個繼承

人，僅通知其中一個繼承，並期望該繼承人得通知其

他繼承人辦理登記。 

參、探討及研析 

一、問卷調查 

本所於清明節至墓園服務時，發放問卷填寫，了解民眾

對於繼承登記的理解程度，並分析民眾可能遇到的困難。 

 

調查結果：知情不動產繼承需辦理登記之民眾比例只有 64% 

分析： 

1. 代表民眾觀念可能還停留在「就算不辦理繼承，依然是

圖 1 請問您知道不動產繼承需要向地政機關申請登記嗎? 

 

圖 2 請問您知道不動產繼承需要向地政機關申請登記嗎? 

 

圖 3 請問您知道不動產繼承需要向地政機關申請登記嗎? 

 

圖 4 請問您知道不動產繼承需要向地政機關申請登記嗎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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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己家族的財產」 

2. 民眾對法律知識並未充分了解。 

 

調查結果：知情不動產繼承需辦理登記之民眾有 57%是透過政

府單位得知 

分析： 

1.可能透過地政單位、里長、稅捐單位、戶政單位再辦理

繼承相關事務時得知。 

2.惟透過政府單位得知之比例不高，有待繼續推動或結合

相關單位共同輔導。 

圖 5 從何得知不動產繼承應至地政機關申請辦理? 

 

圖 6 從何得知不動產繼承應至地政機關申請辦理? 

 

圖 7 從何得知不動產繼承應至地政機關申請辦理? 

 

圖 8 從何得知不動產繼承應至地政機關申請辦理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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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結果：民眾對於應辦理繼承登記之期間概念模糊 

分析： 

1.「6 個月」之辦理期間不容易記住。 

2.政府宣導作業需要加強期間觀念。 

 

調查結果：多數民眾希望尋求專業人士處理不動產登記事宜 

 

圖 9 請問被繼承人死亡後多久應辦理繼承登記? 

 

圖 10 請問被繼承人死亡後多久應辦理繼承登記? 

 

圖 11 請問被繼承人死亡後多久應辦理繼承登記? 

 

圖 12 請問被繼承人死亡後多久應辦理繼承登記? 

圖 13 若您有繼承登記或不動產登記需求，您會如何申請辦理? 

 

圖 14 若您有繼承登記或不動產登記需求，您會如何申請辦理? 

 

圖 15 若您有繼承登記或不動產登記需求，您會如何申請辦理? 

 

圖 16 若您有繼承登記或不動產登記需求，您會如何申請辦理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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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析： 

1. 民眾對於不動產登記流程不熟悉且認為其為專業領域

範疇，一般民眾不能自行辦理。 

2. 民眾平日為上班時間，無空閒時間辦理。 

 

調查結果：因「不知道繼承登記流程」及「不動產價值過低」

為不想辦理繼承登記之兩大原因 

分析： 

1. 瑞芳所所轄地區，有大量山坡地，無發展價值，公告

現值較低，民眾認為辦理登記花費可能大於繼承之不

動產價值。 

2. 繼承登記流程較複雜，需要往返多個政府單位辦理。 

圖 17 若遇有繼承登記情形，您會因為何種原因不想辦理? 

 

圖 18 若遇有繼承登記情形，您會因為何種原因不想辦理? 

 

圖 19 若遇有繼承登記情形，您會因為何種原因不想辦理? 

 

圖 20 若遇有繼承登記情形，您會因為何種原因不想辦理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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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結果：民眾多數想保留不動產而不想被政府標售 

分析： 

1. 民眾多數希望保留祖先所遺之不動產。 

2. 民眾認為不動產保值較高。 

圖 21 承上題， 若遇有繼承登記情形  您會希望由政府機關代為標售

後領取價金或是協助辦理繼承登記? 

 

圖 22 承上題， 若遇有繼承登記情形  您會希望由政府機關代為標售

後領取價金或是協助辦理繼承登記? 

 

圖 23 承上題， 若遇有繼承登記情形  您會希望由政府機關代為標售

後領取價金或是協助辦理繼承登記? 

 

圖 24 承上題， 若遇有繼承登記情形  您會希望由政府機關代為標售

後領取價金或是協助辦理繼承登記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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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結果：雖然民眾多數希望保留不動產，但若政府將不動產

標售，也可幫助解決繼承問題，惟希望列冊管理時間可拉長。 

圖 25 承上題，若不辦理繼承，地政機關將列冊管理 15 年後，將列

冊管理 15 年後，對於將移請國產署辦理標售之規定，您有何

看法? 

 

圖 26 承上題，若不辦理繼承，地政機關將列冊管理 15 年後，將列

冊管理 15 年後，對於將移請國產署辦理標售之規定，您有何

看法? 

 

圖 27 承上題，若不辦理繼承，地政機關將列冊管理 15 年後，將列

冊管理 15 年後，對於將移請國產署辦理標售之規定，您有何

看法? 

 

圖 28 承上題，若不辦理繼承，地政機關將列冊管理 15 年後，將列

冊管理 15 年後，對於將移請國產署辦理標售之規定，您有何

看法? 

圖 29 承上題，若不辦理繼承，地政機關將列冊管理 15 年後，將列冊

管理 15 年後，將移請國產署辦理標售，您認為管理時間? 

 

圖 30 承上題，若不辦理繼承，地政機關將列冊管理 15 年後，將列冊

管理 15 年後，將移請國產署辦理標售，您認為管理時間? 

 

圖 31 承上題，若不辦理繼承，地政機關將列冊管理 15 年後，將列冊

管理 15 年後，將移請國產署辦理標售，您認為管理時間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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分析： 

1. 民眾希望列冊管理時間可拉長原因可能是無法主動得

知有不動產要辦理繼承登記，及其相關流程及規定。 

2. 登記機關應設專責人員協助處理。 

 

 

圖 33 請問您知道每年地政機關會公告逾一年未辦理繼承之被繼承人

名單嗎? 

 

圖 34 請問您知道每年地政機關會公告逾一年未辦理繼承之被繼承人

名單嗎? 

 

圖 35 請問您知道每年地政機關會公告逾一年未辦理繼承之被繼承人

名單嗎? 

 

圖 36 請問您知道每年地政機關會公告逾一年未辦理繼承之被繼承人

名單嗎? 

圖 37 承上題，請問每年公告期間為何? 

 

圖 38 承上題，請問每年公告期間為何? 

 

圖 39 承上題，請問每年公告期間為何?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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調查結果：民眾幾乎不知情地政機關會公告逾期未辦理繼承登

記之被繼承人名單 

分析： 

1. 地政機關公告，充其量僅生公示效力，卻難以達到催

告之效果。 

2. 公告方法是否有更妥善方式。 

二、 實際訪查 

本所於 112 年度列冊管理滿 15 年之逾期未辦理繼承登

記移請國產署標售案件中挑選，實際拜訪當地民眾，了解

逾期未辦理繼承登記原因及提供協助。 

 

瑞芳區 建物門牌：瑞芳區明燈路一段ＯＯＯ號 

 

圖 41 瑞芳區訪查 

 

圖 42 瑞芳區訪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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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辦理原因 無法聯絡所有繼承人 

訪談情形 該門牌尚有可能之繼承人居住，當日為二位年輕人

在場，對本所人員甚為警惕，不希望與本所人員接

觸，對於本所人員訪談皆無回應，本所請其轉交繼

承便利包予可能之繼承人，希望其能予本所人員聯

絡。 

目前辦理 已透過代書辦理公同共有繼承登記完畢。 

貢寮區 建物門牌：貢寮區和美街ＯＯ號 

 

未辦理原因 無從得知 

訪談情形 地處偏遠，人煙稀少，且有放養家狗看門，本所人

員無法靠近了解情形 

目前辦理 持續追蹤。 

圖 73 貢寮區訪查 

 

圖 74 貢寮區訪查 

 

圖 75 貢寮區訪查 

 

圖 76 貢寮區訪查 

 

圖 77 貢寮區訪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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雙溪區 建物門牌：雙溪區石笋 O 號之 O 

 

 

未辦理原因 無法聯絡所有繼承人 

訪談情形 當日因尋繼承人無果，訪談附近鄰居，鄰居熱心回

應，並表示本案繼承人散於臺灣各地，無法聯絡，

只有一位繼承人住在附近，本所請該鄰居代為轉交

繼承便利包及本所聯絡方式，希望其能予本所人員

聯絡。 

目前辦理 已透過代書辦理公同共有繼承登記完畢。 

平溪區 建物門牌：平溪區十分街ＯＯＯ號 

圖 105 雙溪區訪查 

 

圖 106 雙溪區訪查 

 

圖 107 雙溪區訪查 

 

圖 108 雙溪區訪查 

 

圖 109 雙溪區訪查 

 

圖 110 雙溪區訪查 

 

圖 111 雙溪區訪查 

 

圖 112 雙溪區訪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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未辦理原因 被繼承人有債務問題、傳統家庭女生不可過問不動

產問題 

訪談情形 建物位於十分老街，前廳出租做生意，當天只有一

中年婦女在場，經本所人員詢問，雖認識被繼承

人，惟聽說其有債務問題，且與其子女並無聯絡，

再加上傳統觀念女生不可過問家族事宜，無從得知

為何未辦理繼承登記，本所請其轉交繼承便利包及

本所聯絡資料予家族男性，希望可能之繼承人能與

本所聯絡。 

目前辦理 持續追蹤。 

圖 137 平溪區訪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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肆、研究發現及建議事項 

一、 研究發現 

(一) 民眾傳統觀念認為不辦理繼承登記不影響家族財產；

且尚有繼承人使用或居住於不動產，政府不會強制做

影響民眾的事情。 

(二) 未辦理繼承登記之多數原因為繼承人不合、失蹤、出

國等問題，雖然有法規可以由其中一繼承人先代為辦

理繼承登記，惟本所所轄不動產價值較低，就算辦理

繼承登記後，也無誘因走司法途徑處理後續遺產分割

事宜，導致多數人並不想主動辦理繼承登記。 

(三) 本所所轄不動產持有人大多為年齡較大之人，其繼承

人年齡也大多位於 50 歲至 60 歲間，對於學習新事物

較為牴觸，甚者不想觸碰，導致聽到要處理不動產登

記事宜第一觀念即流程複雜、很難辦理，又無力請代

書代為辦理相關事情，往往越拖越久，導致繼承關係

更為複雜。 

(四) 有部分繼承人從未得知尚有不動產未辦理繼承登記，

可能因登記機關於通知繼承人時寄送郵件為戶籍地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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主，且只通知其中一位繼承人，惟現在民眾多數未實

際居住於戶籍地，導致無法得知訊息。 

二、 建議事項 

(一) 增加通知繼承人次數：政府可研擬增加通知繼承人之次

數，例如每五年通知一次，且以通知不同繼承人為主，

促使民眾得知尚有不動產未辦理繼承登記，且預防受通

知之繼承人隱瞞相關事情。 

(二) 為公同共有做解套方案：雖辦理公同共有不影響繼承人

權益，惟公同共有狀態對於土地利用不利，若繼承關係

複雜，對於後代之繼承人越難以處理，若可訂立相關強

制解套之法規，可能對於土地政策及利用更佳。 

(三) 戶籍資料適用規範明確：現存辦理繼承登記問，往往收到

繼承人闡述，戶政機關無法請領旁系血親之戶籍謄本，對

於繼承關係複雜之案件，需要地政機關開立補正，才可請

領，導致民眾耗時在往返機關，且常有收養關係疑慮，戶

政機關無法解決而導致繼承登記停擺，耗時在法院處理相

關問題，期望能訂立明確的戶籍資料請領資格及適用規

範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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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四) 政府宣導需加強法規觀念：有關機關應協助宣傳未辦理

繼承登記之影響，不要讓自身權益埋沒，機關間可以建

立流程網，例如於戶政機關辦理死亡登記時，可以協助

民眾查調全國財產清冊，並宣導相關繼承流程及未辦理

登記之影響。 

伍、結語 

不動產登記對於一般人來說，可能一生只會碰到幾次，往

往使人認為其遙不可及，「繼承」為法律事實，在被繼承人死亡

那一刻，繼承人已繼承到財產，但依民法第 759 條規定，「因繼

承、強制執行、徵收、法院之判決或其他非因法律行為，於登

記前已取得不動產物權者，應經登記，始得處分其物權。」不

動產雖因繼承取得，但應經登記，才可以處分，而土地法第 73

條之 1，則更進一步規定，若列冊管理 15 年未辦理繼承登記，

為維護土地利用及政策，政府會強制性處理，交由財政部國有

財產署辦標售，雖危害了民眾權益，實際上也解決了很多因為

繼承關係複雜而無法辦理繼承登記之問題。 

土地法第 73 條之 1 於民國 111 年修法，在於通知繼承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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時，一定要以郵寄方式告知繼承人，惟戶籍地非實際居住地問

題，並未能解決，通知次數也未強制規定，期望各地方政府能

注重問題，並有完整之配套流程，使登記機關承辦人及民眾有

更好的效率解決繼承問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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